





盈环审〔2017〕11号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云南华宏机电安装有限公司数控加工修复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云南华宏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2017年1 月11日，我局主持召开了数控加工修复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根据你公司报来的《云南华宏机电安装有限公司数控加工修复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结合验收组意见，经我局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工业园区仕明片区内，总占地约2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实际总建筑面积为5491.71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1316.31平方米，生产厂房2114.46平方米，职工宿舍、餐厅2060.64平方米，堆料仓库露天设置。购置安装各类车床、铣床、刨床等27台套，年生产加工机械备件及钢结构制作安装1000吨，年修理发电机械机组15套次；二期预留建设用地2071.40平方米，目前未开工建设，此次验收内容为一期项目建设内容。项目2014年4月开工建设， 2016年5月建成投入运行，总投资580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4万元，占总投资的0.49%。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2011年10月19日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以德环发[2011]68号文件同意了你公司实施《云南华宏水工金属结构制造厂建设项目》建设，后由于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生产工艺、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了重大变更，根据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德环发[2014]310号的批复要求，重新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2015年5月，委托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完成了《云南华宏机电安装有限公司数控加工修复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 2015年8月10日我局以盈环审[2015]16号，同意了该项目建设。2016年5月委托保山谱利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对该设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调查及监测。经监测，项目竣工验收期间产生的废水、噪声等均能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固体废弃物合理妥善处置，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监测情况
㈠施工期调查结论
建设方较好落实了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施工期设置了1个96立方米的沉淀池，产生的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采取了洒水降尘、料场覆盖等措施，减少了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合理安排了施工时间，施工期未发生环境污染纠纷投诉事件；施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置，建筑垃圾部分回收利用，部分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位置处置。
㈡运行期调查及监测结论
1.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已建立雨污分流系统，并配套建设了1个隔油池、3个化粪池（容积为15立方米的2个，10立方米的1个），雨水经雨水收集系统收集后排入园区雨水管网；食堂餐饮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进入化粪池，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至盈江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为临时过渡污水处理方案）。目前园区污水管网已建成，污水提升泵站项目已开工建设，建成后，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能直接进入盈江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根据监测结果，废水经处理后能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
2.大气环境调查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食堂使用清洁能源，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排放；生产厂房为半封闭车间，通风效果良好，且生产车间内较空旷，空气能够及时进行流通，并给工人配备口罩等劳保用品，焊接烟尘对工人影响不大；停车场周边较为空旷，通风效果好。
3.声环境调查及监测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厂房布置在项目区北侧，购买的设备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运营期间能定期对设备进行保养，正常运转，合理安排了生产、加工时间。根据监测结果，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南（允燕大道）一侧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区标准，即昼间≤70dB(A)，其他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即昼间≤65dB(A)。
4.固体废物调查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边角废料、废机油等。对产生的边角废料进行分类收集，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则外售给废品收购站；项目区内设置了8个带盖垃圾桶，产生的生活垃圾、含油棉纱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设置了危废暂存间，建立了处置台账。产生废机油定期委托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产生的废机油进行清运处置。固体废弃物处置率为100%。
5.风险调查结论
项目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编号：533123-2016-25-L。
6.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项目环评及批复等文件资料齐全，各项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环境管理规章制度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环境管理措施基本落实。在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基本落实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及制度，手续基本完备，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四、验收结论
通过现场查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较好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等环保管理制度的要求，建设和运行期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的措施要求，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得到有效控制，固体废物合理妥善处置，基本具备了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审议后，认为该项目基本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下一步需要完善的部分
㈠加强管理，专人负责，定期清掏隔油池、化粪池污泥，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达标排放。
㈡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杜绝生产过程中矿物油的跑、冒、滴、漏等。
㈢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完善处置台账，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㈣堆料仓库为露天设置，须对地面进行硬化。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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